
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未校務會議提案單 

編 號 1 類 別  
提案單位 

及提案人 

人 事 室 

人 事 主 任 

案 由 
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教師申請改聘應聘科目辦法 

 

說 明 為維護學生受教品質，保障教師應聘科目權利，特訂定本辦法 

辦 法 
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教師申請改聘應聘科目辦法 

 

審 查 

意 見 

 

決 議 

 

 


